
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

108年 11月 22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

108年 11月 29日教務字第 108004號公告 

一、依據 

(一)教育部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「十二

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。 

(二)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31188B號函發布之「高級中

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」。 

(三)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0523B號令發布之「高級中

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」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每學年定期蒐集、運用或分析課程規劃、教學實施與學生學習之相關資料，以確保

課程實施與相關推動措施成效，並作為調整課程計畫與改善整體教學與環境設施之

依據。 

(二)定期檢視學生學習歷程、學習成效以及多元表現之質性分析與量化成果，並擷取教

育部建置之各類課程、教學與學生學習成就等相關資料庫統計分析資料，以掌握學

校課程實施之具體成效。 

三、組織與職掌 

(一)課程發展委員會(含核心小組):負責學校課程自我評鑑相關規劃與實施，審議學校課

程評鑑計畫(含組織分工、辦理時程和實施內容)，並根據學校課程自我評鑑的結果，

修正學校課程計畫等事宜。 

(二)學校課程評鑑小組:由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，聘請 9 至 15 位委員，組成

學校課程評鑑小組；其中，教務主任、實習主任為當然成員。學校課程評鑑小組協

助研擬學校課程評鑑計畫、協助發展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之檢核工具(含量化和質化問

題)以及完成學校課程自我評鑑；進行檢視校務發展與願景圖像、學校課程發展與規

劃(一般科目教學重點、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)、各專業群科課程規劃、團體活

動實施規劃、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以及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等課程規劃事宜；並

運用和分析教育部所提供課程和教學成效相關資訊，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。 

(三)各專業群科/學科研究會召集人:協助檢視學校課程發展與規劃(一般科目教學重點、

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)；進行檢視課程實施空間、課程實施設備、學生選課說明

與輔導、多元選修課程開設、彈性學習時間開設、教師教學專業社群運作以及協助

進行教師公開授課等教學實施事宜。 

(四)教師教學專業社群/全體教師:進行教師教材開發和教法精進，以及教師公開授課；

協助進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上傳、多元選修學生學習回饋、彈性學習時間學生學

習回饋以及學生學習預警制度的執行等學生學習事宜。 

四、實施方式 

(一)評鑑流程 

本校課程評鑑計畫流程，主要包括: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學校課程評鑑計畫開

始(含組織分工和時程規劃)、至成立學校課程評鑑小組、實施學校課程自我評鑑(含課

程規劃、教學實施以及學生學習)、提出課程自我評鑑結果到運用評鑑結果進行改善為

止，其流程和運用，如附件 1所示。 

(二)辦理時程:如附件 2「國立員林家商課程評鑑組織與分工以及辦理時程評之雙向細目



表」所示。 

(三)評鑑內容 

1.課程規劃:檢視(1)校務發展與願景圖像；(2)學校課程發展與規劃(一般科目教學重

點、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)；(3)各專業群科課程規劃；(4)團體活動時施規劃；

(5)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；(6)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以及(7)修正學校課程計畫等

內容。 

2.教學實施:檢視(1)課程實施空間；(2)課程實施設備；(3)學生選課說明與輔導；(4)

多元選修課程開設；(5)彈性學習時間開設；(6)教師教學專業社群運作(核心素養

的教學與評量、教材開發和教法精進)；(7)教師教材開發和教法精進以及(8)教師

公開授課實施情形等。 

3.學生學習:檢視(1)學習歷程檔案的上傳；(2)多元選修(同群跨科)學習回饋和教學

分享；(3)彈性學習時間學習回饋和教學分享；(4)技能學習成效；(5)學生專題實

作實施情形；(6)預警制度的執行以及(7)重補修的實施情形等內容。 

五、課程評鑑結果與應用 

本校課程評鑑計畫依據評鑑實施要點、本校課程評鑑過程以及結果，以結合校校務

發展、健全學校課程發展、深化教師專業成長和促進學生有效學習，運用於下列事項: 

(一)經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(核心小組)，進行修正學校課程計畫，以完備學校中長程

發展計畫。 

(二)經由總務處、圖書館以及校園規劃小組，配合本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，改善課程實

施條件及整體教學環境，以落實校園環境整體發展。 

(三)經由教務處、實習處安排增廣補強教學或學生學習輔導，以提升學生有效學習。 

(四)深化教師教學專業社群，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和教學創新，以發揮教師專業自主精神。 

(五)優化教師公開備觀議課，調整教材和教法、回饋教師專業成長規劃，以促進教師專

業成長。 

(六)強化教師課程理解和知能，增進教師對課程品質之重視，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。 

(七)經由學務處和輔導室等處室，結合學校親職和新生始業輔導等活動，提升家長及學

生對課程發展之參與及理解，以落實學生的適性發展。 

六、本課程評鑑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附件 1 

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課程評鑑流程與運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流  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   用 

 
1.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

2.訂定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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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成立學校課程評鑑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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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

課程評鑑內容、組織與分工以及辦理時程之雙向細目表 

評鑑內容 組織與分工 辦理時程 

課
程
發
展
委
員
會 

學
校
課
程
評
鑑
小
組 

各
專
業
群
科/

學
科
研
究
召
集
人
召
集
人 

教
師
教
學
專
業
社
群/

全
體
教
師 

上學期 下學期 

8

月 

9

月 

10

月 

11

月 

12

月 

1

月 

2

月 

3

月 

4

月 

5

月 

6

月 

7

月 

1 

課

程

規

劃 

(1)校務發展與願景 ○ ● ○   V V    V V     

(2)學校課程發展與規劃 ○ ● ○   V V    V V     

(3)各專業群科課程規劃 ○ ● ○   V V    V V     

(4)團體活動實施規劃 ○ ●    V V    V V     

(5)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○ ●    V V    V V     

(6)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 ○ ●    V V    V V     

(7)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● ○     V V V        

2 

教

學

實

施 

(1)課程實施空間   ● ○ V           V 

(2)課程實施設備   ● ○ V           V 

(3)學生選課說明與輔導   ● ○     V      V  

(4)多元選修課程開設   ● ○    V V     V V  

(5)彈性學習時間開設   ● ○  V V V V V V V V V V  

(6)教師教學專業社群運作   ○ ●  V V V V   V V V V  

(7)教師教材開發和教法精進   ○ ●  V V V V   V V V V  

(8)教師公開授課實施情形   ○ ●  V V V V   V V V V  

3 

學

生

學

習 

(1)學習歷程檔案上傳   ○ ●      V V    V V 

(2)多元選修學習回饋教學分享   ○ ●     V V    V V  

(3)彈性學習時間學習回饋分享   ○ ●     V V    V V  

(4)技能學習的成效   ○ ●          V V  

(5)專題實作實施情形   ○ ●     V V       

(6)預警制度的執行   ○ ●   V  V   V  V   

(7)重補修的實施情形   ○ ● V           V 

 


